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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考试难在哪里？
浩如烟海的法条如何记忆？
纷繁复杂的法律事件怎样剖析？
灵活多样的题型如何解析？
刁钻古怪的陷阱怎样破解？
为什么许多考生皓首穷经．却不能破解司法考试之谜？
为什么有些考生能够一试中的，犹如囊中取物，从此平步青云？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好地驾驭司法考试，北京政法英杰培训中心特编著此套名师过关辅导用书。
     本套丛书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常英教授主编，由政法英杰一线授课名师亲自编写，集名师讲义、考点
精讲、历年真题、易混易错、重点法条、经典习题于一体，囊括历年司法考试的考点、重点和难点，
以“讲、评、练”的形式集中展现，既将高频考点逐一作出梳理，又对新增法规进行详细解读，既有
利于考生扎实掌握基础理论，又可强化实战经验，从而迅速提高其得分能力。
     本书为丛书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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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根据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时是否以本人名义为标准将代理划分为显名代理
和隐名代理。
1.显名代理。
显名代理又称为直接代理，是指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表明被代理人的名义，因此其效果直接归属
于被代理人。
大陆法系原则上只承认显名代理，而不承认隐名代理，这被称之为代理上的显名主义。
2.隐名代理。
隐名代理又称为间接代理，是指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被代理人的利益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其效
果间接或直接归属于委托人的代理。
（三）本代理与复代理根据选任代理人的不同，将代理划分为本代理和复代理。
1.本代理是指由被代理人亲自授权的代理人或法律直接规定的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2.复代理指代理
人为处理代理事务，为被代理人选任其他人进行代理。
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没有取得被
代理人同意的，应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由代理人对自己所转托的人的行
为负民事责任。
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转托有效，被代理人对于复代理
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否则由该第三人实施的行为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由代理人承担。
（四）一般代理与特别代理这是按代理权限的范围划分的，在委托代理中，对代理权限无特别限制的
代理，称一般代理；对代理权范围有特别限制的代理，称特别代理。
（五）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按代理人是一人还是数人，代理区分为单独代理和共同代理。
1.单独代理。
单独代理是代理权属于一人的代理。
单独代理的特征是代理权属于一人，但被代理人是一人还是数人，在所不问。
2.共同代理。
所谓共同代理是指就同一事项由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实施代理行为的代理。
共同代理形成共同关系的，除另有约定外，各代理人对于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若未形成共同关系的，则各自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民通意见》第79条规定：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
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害被代理人权益的，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
责任。
被代理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经其他被代理人同意而提出解除代理关系，因此造成损害的
，由提出解除代理关系的被代理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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